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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土地价格是土地市场形成的关键 , 也是土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。分析我国土地价格的

形成机制应从土地市场 、土地价值 、土地立法和农村产业结构等几个方面入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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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,土

地资源从无偿使用逐步走上有偿使用的轨道;由

政府行政划拨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 。市场开始在

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。土地使用权的

出让 、转让 、出租 、抵押等各类经济活动应运而生。

对土地资源的评价 、市场培育与管理成为当前我

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一 、土地价格形成的市场基础

(一)土地市场的构成
现实的 、完整的土地市场具有土地本身和土

地资本双重含义 。当流通的主体是使用权时 ,土

地市场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土地物质市场内涵;当

流通的主体是资本时 ,则又表现为土地资本市场。

两者共同构成土地市场。在土地市场上 ,土地资

本的转让与土地使用权的让渡是同时进行的 ,二

者交织在一起。

土地市场是统一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

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,土地市场本身

又可划分为:(1)土地征购市场 。即国家为了发展

的需要依法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有偿征用。

(2)土地批租出让市场。在该市场上 ,土地的经营

者或使用者可以通过招标 、拍卖或协议等方式从

国有土地的法人那里大批量有偿取得具有较长时

间的土地使用权 。(3)土地转让市场 。土地的使

用者可以从土地开发公司那里转租到经过开发和

加工的符合自己需要的土地。(4)土地抵押市场。

土地的经营者与使用者可以在该市场上把未到租

赁期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品 ,借以取得贷款或

作为其他经济合同的财产担保。(5)土地交易市

场。在该市场上 ,土地经营者或使用者可以购买

到自己所需土地的使用权或以补差的形式互换到

更能符合自己使用目的和支付能力的土地。土地

市场有 3个基本要素:(1)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交

易;(2)一定的购买力;(3)参加交换活动的当事

人。以上 3个要素缺一不可。土地市场机制就是

价格 、成本 、利润 、税收 、利息 、信贷等对市场的制

约作用。土地市场机制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规律在

土地市场上的具体实现。

(二)土地市场的功能

土地市场有 2大功能:一是交换功能;二是反

馈功能。通过价值规律调节生产 、流通 、消费三者

之间的关系 ,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经营水平 。目

前 ,我国土地经营活动共有 3级市场:一级市场是

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用农村集体的土地改

变为国有土地 ,又称征地市场或土地所有权市场;

二级市场是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 ,又称批租市场;

三级市场是指土地使用者之间的转让 ,又称土地

使用权转让市场。

二 、土地价格形成的理论基础

(二)土地的价值及价格问题

土地究竟有没有价值一直是困扰着土地市场

形成的主要原因。因为土地要像其他商品一样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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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市场流通 ,就必须以价值与价格的方式参与交

换。有人认为 ,依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,价值是

由劳动创造的 ,而土地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 ,

所以 ,土地没有价值 。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 ,土地

的后备资源相对于人的需要是无限的。制约农业

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的短缺 ,所以 ,土地劳动

价值论的出现是由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决定

的。其实 ,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,凡是经过改良的

农用土地 ,在客观上都是由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

这两个要素所构成的 ,前者是无价值的;而后者无

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,都会构成土地的价值 。我们

要用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

论。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80周年的讲

话中指出:“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,与

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的和所研究的情况

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

会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。”

虽然在马克思看来 ,土地是没有价值的 ,但却

是有价格的。马克思认为 ,土地价格的实质是地

租的资本化。土地之所以表现为价格是因为资本

主义土地能够自由买卖 ,因此它与一般商品一样

也有价格 。但土地的价格并不是它的价值的货币

表现 ,而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 ,土地所有权的垄

断 ,垄断者可以凭借土地所有权得到一定的收入

———地租 。因此 ,土地价格并不是土地本身的价

格 ,而是土地所能提供地租的购买价格 。在西方

经济学家看来 ,土地价格就是土地价值(或效用)

在经济上的反映 ,它是用来购买土地效用或经济

收益所付出的代价 ,当然 ,他们所认为的价值与马

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本质的区别。但在土地成为

商品后便具有了价格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。

我国土地价格的产生 ,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

素决定的:(1)我国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,

决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

通。(2)在农村 ,土地承包正向更高层次发展 ,即

从联产承包发展到租赁承包。客观上要求建立起

土地的流动机制 。(3)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,

越来越多的农用地转入非农用地 ,国家需要借用

价格杠杆来调控土地市场 。(4)我国在加入

WTO之后 ,会有更多的外商或跨国公司来投资

建厂 ,或者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国际合作 ,土地

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。建立起土地使用流通的市

场机制就显得更为迫切。

(二)土地的价格分析

前已述及 ,土地的价值是由土地物质和土地

资本构成的 ,所以土地的价格也应该由土地的物

质价格和土地资本共同组成。土地的物质价格并

不是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 。这种价格是由对土地

所有权的垄断所决定的真正的地租的资本化 ,故

可称之为真正的地价并可分为绝对地价和级差地

价Ⅰ 。

就土地而言 ,可把绝对地价界定为区位最差

的土地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地租(绝对地租)的资

本化 。影响级差地价 Ⅰ的因素首先是土地位置的

差别;其次是各行业利用单位面积土地获得超额

利润水平的差别;最后是土地供求平衡的差别。

1.土地物质价格公式

J dw =[ Jdj +J dj(1+r)n
u] .d/ s

其中:J dw为土地物质价格;Jdj为绝对地价;r

为相邻土地级差地价的差幅;n 为土地级数。 u

为土地用途差价系数;d/ s为土地供求平衡指数。

在上式中 , Jdj(1+r)n
u 为供求平衡时(即 d/

s=1)的级差地价 Ⅰ , J dj[ 1+(1+r)n
u]为供求平

衡时的物质价格 。当土地供不应求时 ,其价格上

涨的幅度往往表现为供求平衡度的乘数 。

2.土地的资本价格

土地的资本价格是与土地物质相结合的 、为

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现 ,可分为土地

自身资本价格和外部辐射资本价格两部分。

(1)土地自身资本价格其构成理论公式是

J dz =J jK xK m +J x -J f ,

J dz为土地自身资本(价格),即现实的土地资

本价格;J j为土地自身资本积累价格 ,即过去历次

投资所形成的价格的累积;K x为贬值系数 ,即因

社会生产率提高而使已形成的土地资本贬值后的

余额相当于原值的比例;Km为磨损系数 ,即土地

资本磨损(精神磨损 、物质磨损 、环境磨损)后的余

额相当于原值的比例;J x为最近一次或几次形成

的土地资本价格 ,假定其尚未发生贬值与磨损;J f

为负价格 ,被拆除的土地资本的价格及拆除费用。

上式表明 ,土地资本价格处于不断增减之中 ,

通常并非直线上升亦非直线下降。

(2)外部辐射土地资本价格。这是指作为辐

射源的大型基本建设对一宗土地的辐射而形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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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土地价格的增减 。其实质是辐射源所产生的

外部效应使受辐射土地受益或受损 。它意味着辐

射源收益的流失或补偿费的节约 ,但并不意味着

辐射源本身的增减值 。

当然 ,对上面的计算公式不能作绝对化理解。

目前 ,现行的公式科学性不高 ,缺乏坚实的理论基

础。但与纯经验的估价方法相比 ,其可靠程度是

不容质疑的。不论什么估价方法 ,农用土地的价

格主要是受生产潜力的制约;而城市土地的价格

主要受区位的影响 ,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正。

三 、土地价格的法律支持

(一)物权的基本概念

物权是以所有制为核心而建立其抽象体系 ,

并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侧向他物权体系扩展 ,以

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。物权具有支配性 、绝对性

及排他性。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,强调横向关

系 ,并有动态性。现代物权法在强调传统的以所

有权为核心的静态归属的同时 ,更不断地向动态

利用方面发展 ,其表现为他物权体系的发达。

(二)我国土地的产权物权现状

我国土地在所有制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

成了现在分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制 ,这是探讨我国

土地物权制度的基本前提 。土地国家所有权在大

部分基本理论上已形成较统一的认识。而集体所

有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方面:一是集体土

地所有权的主体虚化 ,对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和权

益缺乏明确的界定;二是国家 、集体 、农民三者之

间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出售后利益的划分问题 。三

是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理论上应存在不同集体

组织间以及集体与国家间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可

能。但实际上在我国集体与国家只存在由集体土

地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一种可能 ,而集体与集

体间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也很少见 ,而现行的农用

地是以承包的形式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。农用

地的自由流通既缺乏法律基础又缺乏实际的可操

作性 ,影响农用地的各类效益的发挥 。四是在农

用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获取上 ,虽以自愿性合同为

基础 ,但实际上是按人口分配的 ,限制了土地的使

用权的转移。并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缺乏健康 、

有序 、统一的流通市场。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,

出现了大量的撂荒的耕地 。

(三)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土地物权制度

基于物权法的“一权一物”的原则 , “一物”之

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;而在资源有限的现代社

会 ,所有权相对于众多的人口来说 ,终是少数 ,倘

再有所有权崇拜的心理作用 ,则物(社会资源)很

难流转到其最佳或最需要利用人手里 ,必造成资

源的浪费 ,这样就在所有权(自物权)之外寻找办

法。而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

正好迎合此需要 ,这样在物的二重性基础之上构

建起来的他物权制度在现代社会获得巨大的发

展 ,并在将来也深深地影响着物权法的发展方向。

我国城镇国有土地的改革就是按此思路进行的。

城镇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,而国家的主体抽

象存在 ,必须由国家机关来执行。另一方面 ,既然

国家垄断土地的所有权 ,则在土地市场上不可能

存在所有权的交易 ,而城镇国有土地要改变以前

无偿 、无期 、无限制的使用状况 ,并使土地进入地

产市场成为交易的客体 ,则必须寻找另一种土地

上的权利替代土地所有权以带动土地进入流通领

域。而这种权利在我国正是土地的使用权。

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,农用地所有权的社会

化 、流通的社会化和开发利用的立体化趋势日渐

明显。建立动态的 、能够参与市场流转的农用地

物权法已迫在眉睫 。目前有关土地的法律已达

100多部 ,但从土地物权的角度来看 ,我国目前尚

无完善的物权法 。应尽快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前

提 ,以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流通为目标的土地物权

法律体系 。依法正确处理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

间的分权问题 ,协调国家 、集体 、个人之间利益关

系。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处理 ,必将有效地激励土

地所有者和使用者(尤其是后者)更有效地利用农

用地资源———资产 ,促进我国农用地经济市场化

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。

四 、土地价格形成的产业结构

朱钅容基总理在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强调指

出:从根本上说 ,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业和农

村经济结构调整 ,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,积极

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。大力推动优良品

种和先进的适用技术 ,加快农业布局调整和优化

农用土地市场交换。

由于农村经济的严重滞后 ,产业结构极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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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,加上小农意识和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素的影

响 ,大部分农民都把土地看成是安身立命之本。

严重制约了土地的物权流动机制的形成 ,也影响

了土地市场成价 。要解决这一问题 ,就必须发展

农村经济 ,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。这就要求

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二 、三产业 ,加快小城镇建设步

伐。同时 ,向农民开放城市 ,尽快取消城乡人口自

然转移的种种限制 ,积极鼓励 、促进农业剩余劳动

力向城镇转移。任何一个国家在刚开始发展的时

候 ,绝大多数劳动力是农民 ,真正到了发展阶段 ,

农民劳动力的比例会逐渐下降 。国外经验一般不

超过 15%,美国只有 1.5%。法国是农业大国 ,但

是农业人口不超过 3%。所以 ,应当有计划 、有组

织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,从而加

快二 、三产业的发展 。政府应增加对小城镇的基

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,改革小城镇户籍和人口的管

理制度 ,尽快实现县以下城乡户口的一体化管理 ,

探索农民身份转变后原有耕地使用权的流转方

式 ,保留进城农民的耕地承包权 ,进一步改善小城

镇的管理体制和制度。逐步消除城乡壁垒 ,引导

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。结合城镇化进程 ,建立

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,扩大农民的就业空间 。

五 、结语

由以上所述可知 ,无论是城镇土地 ,还是农用

土地 ,正确处理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分权

问题 ,是建立我国土地市场的关键。而关键中的

关键 ,则是土地所有者如何对使用者出让适当部

分的处分权。这一关系的正确处理 ,必将大大激

励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(尤其是后者)更加有效地

利用土地资源 ,最终促进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的进

一步完善 。

另外 ,对土地市场的管理应坚持“放开 、搞活 、

管严”的方针 ,遵循“放有度 、活有序 、管有法”的原

则。一切交易都应通过统一的地产市场进行 ,严

禁非法交易 ,所以加强土地法制建设是目前培育

土地市场的重中之重 。尽管近几年来土地法规建

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,相对于土地市场的发展 ,

土地法律建设显得明显滞后 ,严密的土地法规体

系远未形成 ,涉及土地市场管理的法规体系过于

概括 ,不够具体 ,不便操作 。在不少方面还处于无

法可依 ,无章可循的“真空”状态 ,土地市场的行为

得不到规范 ,给地产市场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

度 ,使地产市场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 。针对现有

地产市场的盲目性 ,建议:(1)要依据已出台的法

律 、法规 ,尽快制定各自城市的具体实施办法或政

策 ,解决土地市场发展中的难点 ,加快市场发展。

(2)要对一些过去制定而现已不再适应形势的法

律法规 ,坚持从实际出发 ,采取变通灵活和用好用

足用活政策的做法 ,尽快予以修正 、完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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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 analytic study of land price in China

WANG Li-jun , XU Dong-rui , CUI Li-chang

(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 cience ,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, Shijiazhuang , Hebei 050016 , China)

Abstract:Land price is the key to the land market , and i t is also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economics in

perspective of land.I t is advocated in this paper that we should explore on the land market , land price ,

land legislat ion , and ag ricultural st ructures in o rder to perform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land price in Chi-

n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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